
陈发〔2020〕40号

关于印发陈集镇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党组织、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

现将《陈集镇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陈集镇委员会

陈集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8 月 14 日



陈集镇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完成《安徽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的整治任务，深入推进

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巩固提升村庄清洁行动整治成

果，根据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村庄清洁百日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蚌农工组）〔2020〕2号）和怀

远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怀远县村庄清洁百日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怀农工组）〔2020〕4号）精神，

结合我镇实际，决定从 2020年 8月至 11月上旬在全镇范围

内组织开展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责任

各村党组织、村委会是本辖区村庄清洁行动攻坚战的责

任主体，对百日攻坚行动负总责，负责辖区内村庄清洁攻坚

行动工作的整体部署、人员调配、资金保障、群众发动等。

镇党委、政府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下，负责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的统筹、组织、协调工

作。各党总支书记、包村干部负责所联系村的指导工作，同

时成立督导组，加强对各村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的督导。

二、整治要求

以“五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为重点，对照《安徽省村庄

清洁行动标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深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求做到干净、整洁、有序。

（一）农村公共场所

1.农村道路。道路平整畅通，路面及两侧视线范围内无

裸露垃圾、畜禽粪便等，绿化带杂草及时清除。

2.垃圾处理。配足垃圾桶并带盖使用、无外溢，周围无

乱倒垃圾杂物现象，垃圾日产日清。

3.村内沟塘湖泊。沟塘、湖泊内无明显杂草、浮萍，无

漂浮垃圾，两岸护坡无裸露垃圾、杂草及时清除。

4.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公厕具备水冲条件，墙面、

地面整洁，设施完好。文体活动场所、停车场等室外公共活

动场地的设施设备完好，可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

5.村容村貌。墙面、地面、电线杆、路灯杆等无乱涂乱

贴乱画乱挂现象。车辆停放有序。村委会办公场所、服务大

厅，标识清晰，宣传标语、制度等内容准确、张贴整齐，各

类物品摆放有序，地面和墙体干净整洁。公开栏张贴整齐、

内容准确、更换及时。无功能建筑及时进行清理、拆除。牲

畜家禽实行圈养。绿化植物及时维护，围栏完整，无裸露垃

圾。积极推进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游园、小苗圃等

“五小园”建设。

陈集镇镇政府驻地除上述要求外，还要做到垃圾清运及

时，无小广告乱张贴，无破损广告牌，无乱堆乱放、乱扔杂

物现象；公厕为卫生厕所或无害化厕所，保洁及时，无明显

异味；车辆划线有序停放；无出店占道经营现象。具体工作



由陈集村与陈二村按照行政区域各自负责。

（二）农户院内

1.庭院。房前屋后不随意堆放废弃物，生产生活物品有

序整齐摆放，院内垃圾及时清扫，保持庭院整洁，无人畜混

居现象。

2.室内。物品摆放有序，地面、墙面、家具及时清洁，

衣服、被褥等物品及时整理，鼓励室内垃圾桶装套袋收集，

无乱扔、乱弃垃圾、杂物现象。

3.厨房。物品有序摆放，地面、墙面、灶台、灶具干净

整洁，无乱扔、乱弃垃圾、杂物现象。

4.厕所。厕所有墙、有顶、有门、有灯，干净整洁。

三、推进措施

（一）精心组织、强化保障。加强村庄清洁行动的组织

保障，各村党组织书记要具体抓、强力推。要成立工作专班，

增强整治力量。镇财政将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保

障，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结束后，经验收达标的，除市县

财政给予的奖补外，将根据每周镇考核验收情况及市县考核

验收情况进行适当奖励或处罚，拉开档次，保障工作推进。

（二）强化宣传、广泛发动。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组织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村庄清洁百日攻坚

行动。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带头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当

示范、作表率。镇妇联要组织广泛深入开展创建“美丽庭院”

等活动。镇团委要动员农村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对生活困难人群（残疾人、贫困户、独居老人等）要



组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人员帮助做好室内外清理保洁。

（三）加强调度、按周考评。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镇

党委、政府每周召开一次工作推进会，适时开展现场观摩，

调度推进。各村要将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作为当前的一项

重点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加强统筹调度，扎实有序推

进。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期间，根据县考评结果，对代表

我镇参与考核的村，得分使我镇在全县排名前 6名的村分别

给予 6万元、5万元、4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

励。对得分使我镇在全县排名后三名的村，进行通报批评并

分别处罚 2万元、1万元、0.5万元。

（四）健全机制、长效管护。建立健全村庄公共环境保

洁制度机制，实行“门前三包”。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明确

村民维护村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要通过开展各类评选活

动，切实增强广大群众自觉性主动性。要建立长效常态管护

机制，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确保村庄常年保持

干净、整洁，不断巩固村庄清洁行动成果。

四、考核及奖惩措施

年底前，按照《陈集镇村庄清洁行动考核办法》（详见

附件，开展考核，对整治工作落实较好，成效明显的村予以

通报表扬，并根据考核结果结合县委县政府奖补情况予以适

当奖补。考核奖补资金不得用于单位或个人奖金发放，只能

专项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工作。考核得分在 80分（不

含）以下的镇不予奖补。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镇对村的

目标考核，适当增加权重。对因工作不力，整治效果差的村



扣除当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得分。

附件：陈集镇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考核办法



附件

陈集镇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考核办法

为确保村庄清洁行动工作顺利推进，检验村庄清洁百日

攻坚行动成效，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被考核单位

各行政村。

二、考核原则

坚持结果导向，定量与定性结合，注重实效、实事求是、

公开公平，确保考核结果准确。

三、考核组织

考核工作由镇党委、政府组织各党总支书记、包村干部、

镇纪委、组织部、效能办、农技站等部门实施，开展考核工

作。

四、考核内容

（一）“五清一改”情况（80 分）。对照《村庄清洁百

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整治要求，每发现 1个问题扣除 0.5

分。

（二）群众满意度（10 分）。现场随机调查 10名左右

群众，了解群众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的参与度

和群众满意度，根据调查了解情况酌情计分。

（三）机制建设情况（10 分）。重点考核各村常态化整

治管护制度机制建设情况、纳入村规民约、门前三包责任制

等。



（四）加分事项。开展“五小园”建设和垃圾分类试点，

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分别加 3.5分、1.5分。

五、考核方式

年底前，成立考核组对各行政村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

情况开展考核打分，各行政村考核总成绩为辖区内各自然村

考核成绩的平均分，按照自然庄全覆盖的原则开展考核工

作，每个自然村抽查不少于 10户。


